美育新时代·绚丽年华第十一届全国美育教学成果展
征集细则

由教育部中国老教授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美育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美术专业委员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等单位相继参与主办的绚丽年华全国美育成果展评系列活动，已经进入第十一个年头。美育新时代·第十一届全国美育成果展评，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及教育部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大形势下，为落实立德树人，深化美育教育教学改革，实施美育化学科教学素养，为全面提升广大教师及青少年审美和人文素养而发起的。

现将“美育新时代·第十一届全国美育教学成果展征集”细则公布如下：

学校美育教学成果
1. 报送内容：
1、学校在美育教育教学理论上的建树，美育教学改革实践中起到的示范作用成果
2、学校在美育教学质量，改进美育教学内容方法成果
3、学校在实施“以美育人、立德树人”教育教学的总结报告
4、学校在实施美育优质教育、教学管理机制改革、美育化教书育人方面教育成果
5、学校自主开发编写的美育化学科校本教材（样书）和优质课视频（精选）
6、三年来参加全国美育教学成果展评获奖公报、参加各级大型展演获奖图证。
7、学校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美术作品、好故事等形式展示成果
二、奖项设置：在统一评测基础上，根据评测结果按级别名次给予以下奖项：
1·全国学校美育先进单位
    2·全国学（高）校美育教学综合测评X级单位
 3·全国学（高）校美育研究（实验）基地
 4.  全国学校美育与文明先进单位
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实践基地
6·全国学（高）校美育先进工作者  （校、院长）
7•全国学（高）校美育教学成果X等奖（负责、组织教师）
8 •学生成果作品按特等奖和一二三等评定。
三、获奖鼓励：
1.评出2018基础教育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2018高等教育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2018职业教育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2018培训机构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
2.优秀单位加入全国美育联盟单位；
3.模范单位吸纳为教育部二级学术机构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美育研究会理事单位，单位领导和骨干教师将吸纳为学会理事和会员。
4.荣获2018美育教学成果先进单位可申请承办第四届全国美育大会。申请承协办单位，组委会在各大媒体提前做宣传报道，扩大承协办单位影响力。
四、报送方式：一律采用电子报送，七大项可全报也可单报某一项成果。
五、报送要求：文字类成果报告限2000——4000字之内，视频影像类（学校宣传片等）每个限10分钟内。成书与图片不限数量，单张图片600X800像素即可。
  
美术类
一、报送选项：
1、学校文化标志之一的校徽、校旗及其它学校文化的视觉类设计作品；
2、教师、学生创作的以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为主题的美术、书法、摄影、设计、动漫截图、儿童画等作品；
3、学校传承本土文化艺术的经验图文总结（如：剪纸、木刻、泥塑、陶艺、草编、刺绣等）；
4、学校开发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美术校本教材（成书）；
5、学校开展的校园文化艺术展览展示的视频图文材料；
6、教师或学生创作的广告、建筑、工业、环艺、时装、装潢与其它艺术设计类作品。  
                  
7、教师美育教学的教研论文、教案设计、教学反思、教学课件、视频等成果，个人完成的美育类学术著作、文学艺术作品（成书）
二、奖项设置：在统一评测基础上，根据评测结果按级别名次给予以下奖项：
1•全国学校美育先进单位
2•全国学（高）校美育教学综合测评X级单位
3•全国学（高）校美育研究（实验）基地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实践基地
5•全国学（高）校美育先进工作者  （校、院长）
6•全国学（高）校美育教学成果X等奖（负责、组织教师）
7 •学生成果作品按特等奖和一二三等评定。
三、获奖鼓励：
1.评出2018基础教育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2018高等教育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2018职业教育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2018培训机构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
2.优秀单位加入全国美育联盟单位；
3.模范单位吸纳为教育部二级学术机构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美育研究会理事单位，单位领导和骨干教师将吸纳为学会理事和会员。
4.荣获2018美育教学成果先进单位可申请承办第四届全国美育大会。申请承协办单位，组委会在各大媒体提前做宣传报道，扩大承协办单位影响力。
四、报送要求：一律采用电子报送，七大项可报送单项成果，也可报送多项成果；个人成果（论文、作品、教学视频等）每一类最多不超过2件。无论单位和个人，均需严格按照报送表格填写报送内容并填写初评等级。文字类成果每篇限2000——4000字之内，视频影像类限15分钟之内。成书与图片类不限数量，单张图片数据量不超过1MB。
音乐舞蹈戏曲类
1. 报送选项：
1、学校文化标志之一的校歌词曲文稿和学校师生演唱校歌的视频录像；
2、学校开发的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校本教材（成书）；
3、学校传承本土文化艺术的经验图文总结（如：京剧、评剧、地方戏曲、当地民歌、舞蹈、演唱、器乐演奏、朗诵等）；
4、学校师生原创的现代音乐、舞蹈、戏曲等作品、歌曲MV、有主题的DV、有主题的DV节目及手机视频。 
5、学校开展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视频图文材料；
6、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和实践的展示性成果（如：国学经典诵读、古典诗词吟诵演唱等）；
7、教师从事音乐、舞蹈等美育教学的教研论文、教案设计、教学反思、教学课件等成果。
二、奖项设置：在统一评测基础上，根据评测结果按级别名次给予以下奖项：
1•全国学校美育先进单位
2•全国学（高）校美育教学综合测评X级单位
3•全国学（高）校美育研究（实验）基地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实践基地
5•全国学（高）校美育先进工作者  （校、院长）
6•全国学（高）校美育教学成果X等奖（负责、组织教师）
7 •学生成果作品按特等奖和一二三等评定。
三、获奖鼓励：
1.评出2018基础教育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2018高等教育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2018职业教育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2018培训机构国家级美育教学成果奖。
2.优秀单位加入全国美育联盟单位；
3.模范单位吸纳为教育部二级学术机构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美育研究会理事单位，单位领导和骨干教师将吸纳为学会理事和会员。
4.荣获2018美育教学成果先进单位可申请承协办第四届全国美育大会，申请承协办单位，组委会在各大媒体提前做宣传报道，扩大承协办单位影响力。
四、报送要求：文字类成果每篇限2000——4000字之内，视频影像用mp4、wmv、                             VR、3D等，音频格式用MP3、WMA、OGG、MAV等。成书（拍照）与活动图片不限数量，单张图片数据量不超过1MB，视频类节目，在视频制作中参与编导、制作、演员等，报送清单需把这些参与人员名单详细填写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
本类主要面向教育教学研究人员、广大教师与国学传承和审美教育有关的论文、教学案例、实践活动等在本类报送。
1. 报送类项：教师组：教师美育探索总结、教师美育实践体验、教学
   案例、教学设计、课件制作等。学生组：具体有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学生    
   作文、吟诵表演、国学内容和民族特色的舞台节目、校园歌曲、书法绘画等。
二、个人奖项：评选：中华文化传承模范单位、先进单位；中华文化传承模范教师、优秀教师；中华文化传承教学实践成果等级奖、个人论文等级奖项。推荐在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专用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研网》发表。
三、报送方式：一律采用电子报送，可报送单项成果，也可报送多项成果；个人成果（论文、作品、教学视频等）每一类成果每人不超过2件。无论单位和个人，均需严格按照报送表格填写报送内容和组织教师的初评等级。认真做好初评工作的组织教师，将择优聘为本届展评的评委专家并颁发聘书。
四、报送要求：文字类成果每篇限2000——4000字之内，视频影像类限10分钟之内。成书与图片类不限数量，单张图片数据量不超过1MB。

所有报送作品的报送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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